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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目代码: 2307-440112-04-01-201366

穗埔发改投批〔2023〕118号

黄埔区发展改革局 广州开发区发展改革局

关于黄埔区扶胥运河连通工程（二期）项目

可行性研究报告的复函

区水务局：

你局会区建管中心申报的《黄埔区扶胥运河连通工程

（二期）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》及有关材料收悉。经研究，

现就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函复如下：

一、根据《广州市黄埔区 广州开发区政府投资工程建

设项目建设方案联审决策委员会水务工程专业委员会关于

扶胥运河连通工程（二期）建设方案联合评审会议纪要》（穗

埔水会纪〔2023〕198 号），为保障横滘河、墩头涌水安全，

落实区委区政府西区三年行动计划，发展水经济，项目建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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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必要的。原则同意该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。

二、建设规模和建设内容。疏浚修复扶胥运河东滘涌

和墩头涌段包括：1.加固改造东滘涌、墩头涌护岸总长 9.03

千米；疏浚河道 14.8 万立方米淤泥（含水率 80%-90%）；2.

新建四座水上游船码头; 3.拆除沙涌泵站及水闸，重建泵流

量为 10 立方米/秒，水闸流量为 33.5 立方米/秒的两孔一体

化闸泵（净宽为 12.6 米，嵌挂 4 台叶轮内置式潜水贯流泵）；

4.新建三座水闸工作桥（含西滘涌水闸工作桥一座）；5.新

建河涌碧道、栏杆等配套工程。

三、投资估算及资金来源。项目估算总投资为 40662 万

元，其中工程费 35088 万元，工程建设其他费 3638 万元，

预备费 1936 万元。项目建设所需资金由区财政安排解决。

四、建设管理模式。由区水务局作为项目业主，区建管

中心作为建设业主采用代建制实施该项目。

五、招标事项。工程招标核准意见详见附件。

六、项目编号：20232531001000011。

七、本审批文件有效期 2 年。有效期内完成下一阶段审

批工作的，本审批文件持续有效；有效期届满时未完成下一

阶段审批工作的，在有效期满前 3 个月内向我局申请延期，

未办理延期手续的，本审批文件自动失效。

附件：项目招投标核准意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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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州市黄埔区发展和改革局 广州开发区发展和改革局

2023年 9月 13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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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此页无正文）

公开方式：主动公开

抄送：区财政局、规自局、住建局、文化广电旅游局、应急
管理局、城市更新局、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、夏港街
道办、穗东街道办、南岗街道办、长岭居管委会（区
重点项目办）、穗港智造合作区管委会、建管中心、
海绵办

广州市黄埔区
发展和改革局办公室 2023年 9月 13日印发

广 州开 发 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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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审核部门核准意见
项目名称：黄埔区扶胥运河连通工程（二期）

事项
招标范围 招标组织形式 招标方式 可不采

用招标

方式全部招标 部分招标 自行招标 委托招标 公开招标 邀请招标

勘察 √ √ √
设计 √ √ √

建筑工程 √ √ √
安装工程 √ √ √
监理 √ √ √

重要设备 √ √ √
重要材料 √ √ √
审核部门核准意见说明：

根据《广东省实施<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>办法》及《必须

招标的工程项目规定》：施工单项合同估算价在 400万元人民币以上；

重要设备、材料等货物的采购，单项合同估算价在 200万元人民币以

上；勘察、设计、监理等服务的采购，单项合同估算价在 100万元人

民币以上，应按规定进行招标。

该核准意见是对项目招投标工作的原则核准意见。若改变以上核

准招标范围、形式和方式的，须按规定程序审批。

广州市黄埔区发展和改革局 广州开发区发展和改革局

2023年 9月 13日

备注：


